项目挂牌转让承诺书
鉴于：
本出让人_________________ 向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提交_________________（标的名称）挂牌转让申请，兹就有关情况作如下承诺：

1、本出让人转让的产权权属关系清晰，所转让的产权无暇疵，出让人对该产权具有完全处置权，且该处置权的实施已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
以技术为转让标的的，出让人保证本人是所提供技术的合法拥有者和有权处分人，并且保证所提供的技术完整、无误、有效，能够达到挂牌申请书中所申明的目标。
2、本出让人的出让行为已依照有关规定履行了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得到相应批准。
3、本出让人已如实填写挂牌申请书并提交有关附件；对转让标的或标的企业的重大资产调整、权利限制状态等事项，已在挂牌申请书中予以揭示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4、本出让人对所填写内容及递交材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责，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愿遵循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有关交易规则之规定。

5、本挂牌申请为出让人之真实意思表示，如在挂牌期间征集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受让人，本出让人愿按照竞价交易方式之规定确定受让人。

6、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为规范场内的各种交易行为所制定的管理规则，本出让人愿意遵守，凡设定保证金的，一旦违反上述规定，发生违规违约行为时，愿以设定保证金的同等数额反向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7、在整个产权（包括技术）交易过程中出让人只要违背上述任何承诺或违反有关交易规则之规定，则已构成应负义务之违反，自愿承担相关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给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造成损失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且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在交易过程中可随时终止出让人的项目挂牌资格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本承诺书自出让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并将持续有效。 
                                           

 出让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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